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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作协议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由以下单位方签订：

甲方：桂林理工大学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地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12号

乙方：XXXXX 大学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

地址：

桂林理工大学创建于 1956 年，原为国家部委属院校（先后隶

属于原国家重工业部、冶金工业部、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），

1998年改为中央与地方共建，是一所以工学为主，工学、理学、管

理学、文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艺术学、农学等八大学科门类协调发

展的综合性大学。学校现有桂林屏风、雁山和南宁安吉、空港四个

校区，有在校学生 4.6万余人、教职工 3300多人。学校有 5个学科

进入 ESI世界学科排名前 1%，5个广西一流学科，3个博士后科研

流动站、4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、2 个专业博士学位类别，

2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、15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，68个本

科招生专业，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1 个。建校六十多

年来，共为国家培养了近 40 万名各类高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，

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二等奖、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一

批重要奖励，获得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、全国教育系统先

进集体、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一批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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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、人才强

国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，为实现中国式现

代化提供强有力支撑。进一步提升甲乙双方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

量，在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基础上，签订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。

一、主要合作内容

（一）战略合作及顶层谋划

双方进一步加强顶层战略合作谋划，增强合作的前瞻性、系统

性、精准性、可持续性，实现双方深度合作。

（二）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交流与合作

充分发挥双方人才优势，采取柔性引进等多种合作方式，互聘

双方优势学科专业高层次人才、优势特色学科群首席科学家、省部

级重点教学科研平台负责人作为战略科学家、卓越学者、优秀青年

学者，共同培育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及研究生导师队伍。

（三）优势特色学科及博士点建设

依托双方学科专业优势，推动双方学科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。

甲乙双方应在学科建设及博士点申报中给予相互指导和帮助，与对

口学院结成帮扶对子，形成工作备忘录，助推对口学院学科建设取

得新进步。

（四）科学研究及成果转移转化

面向中国-东盟自由贸易区、粤港澳大湾区、西部陆海新通道及

广西区域产业重大发展需求，甲乙双方在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、重

大科技项目攻关、标志性科研成果申报、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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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进行紧密合作。甲乙双方联合申报国家、省部级重大与重点科

研课题，共同申报国家级成果奖，联合承办国内国际学术会议，同

时在大型仪器设备、应用软硬件的使用、高级实验技术人才培养、

优质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给予相互支持。

（五）高素质应用型、创新型、复合型人才培养

充分发挥甲乙双方优势特色学科专业，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

式，联合培养高素质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（联合培养

学生学籍隶属原单位，学位证书由原单位发放）。依托双方优势师

资力量，开展跨校跨专业联合毕业设计，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

甲乙双方在高水平学生学科竞赛、大学生创新创业等领域开展合

作，不断提升甲乙双方办学层次和水平。

（六）其他合作事项

甲乙双方提供平台互派教师、管理干部挂职交流。甲乙双方选

派、推荐优秀专家学者、领导干部为干部培训班授课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双方在项目合作之前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归原持有方所

有，合作过程中共同拥有的知识产权原则上归双方共同拥有，具体

事宜可另行签订技术合同。

（二）建立部门衔接落实制度。协议双方责成有关主管部门加

强相互间的协商与衔接落实，对具体事宜提出工作措施，制订详细

的合作协议、计划，落实本协议提出的合作事项。

（三）为促进双方深入合作，鼓励双方直属二级单位直接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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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交流及项目合作。

三、合作机制

双方共同成立联合工作小组，明确工作目标，建立常态化工作

联络、日常沟通和联合调研等机制。针对合作方向制定具体的落实

方案和实施意见，及时沟通项目技术、科研、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有

关信息，协调解决合作、交流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和困难，双方指派

相关部门和专人负责沟通对接，协调推动相关工作的实施。桂林理

工大学联系人为 XXX（部门），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；

XXXXX大学联系人为 XXX（部门），联系电话：XXXXXXXXXXX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合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，视合作的

拓展情况可再签补充协议，若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，以补

充协议内容为准。

（二）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三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合作期限为五年；协议

有效期满后，双方如无异议，可根据继续合作需要续签协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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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 署 页

甲方：桂林理工大学

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/授权代表签字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乙方：

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/授权代表签字：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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